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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辦理107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6學分班 

招生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

(二)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

二、委託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：教育部  

三、開設班別：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6學分班 

四、學分數：6學分  

五、開班特色： 

本學分班依據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

施要點」及「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」之規定

開設「兒童與青少年輔導」、「危機處理與自傷防治」、「輔導與諮商實習」等 3 科，

共 6 學分。 

六、招生對象： 

現職國民小學教師，自97學年度起曾任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或輔導主任、輔導

組長年資達1年（含）以上未滿3年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，曾任3個月以上國

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之年資)，且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(含輔

系、雙主修)註1或持有輔導（活動）科/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

者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七、招生人數： 35 名，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送教師報名。 

八、課程費用：免學分費及講義費，需自行負擔書籍費。  

九、開班起迄日期：民國 107 年 1 月 29 日至 107 年 7 月 20 日。 

十、上課地點：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（新竹市南大路521號） 

 

註 1: 

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(含輔系及雙主修)界定乙案，說明如下： 

係指系所組名稱包含輔導、諮商、心理、諮商心理、臨床心理系所組（含

輔系），並修習過諮商理論與技術（或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 3學分、團體

輔導與諮商（或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 2學分、心理衡鑑（含心理測驗）

類 2學分、兒童發展類 2學分、諮商與輔導實習（或臨床心理實習）至少

一學期並及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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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上課時間：依課程安排於週六及暑期週一至週五上課，共計6學分，108小時。 

十二、課程內容： 

課程名稱 
時數 

上課日期/時間 授課師資 

兒童與青少年輔導

（2 學分） 

 

36 

107/1/29、1/30、1/31、 2/1 

(9:00-12:00;13:00-17:00) 
 

107/2/2 

(9:00-12:00;13:00-18:00) 

寒假 週一至週五，共 5 天 

曾文志老師 

 

（國立清華大

學教育與心理

諮商學系教

授） 

危機處理與自傷防

治（2 學分） 

 

36 

107/7/16、7/17、7/18、7/19 

(9:00-12:00;13:00-17:00) 
 

7/20 

 (9:00-12:00;13:00-18:00) 

暑假 週一至週五，共 5 天 

簡宏江老師 

 

（育達科技大

學健康照顧社

會工作學系助

理教授） 

輔導與諮商實習（2

學分） 

 

36 

107/3/17、4/14、4/28、5/12 

(9:00-12:00;13:00-17:00) 
 

107/5/26(六) 

(9:00-12:00;13:00-18:00) 

每週六全天,共 5 週 

吳怡珍老師 

（國立清華大

學教育與心理

諮商學系助理

教授） 

 

十三、預期效益: 

(一)增進國民小學教師之輔導專業知能，以落實三級預防效能，促進兒童身心健全發

展及提昇學生輔導工作品質。 

(二)提供輔導教師進修管道，促進學校輔導工作人員專業化且兼具宏觀之視野。 

(三)配合精緻國教發展需求，提升專業教育品質，促進教育精緻化。 

(四)有效支援國民小學教師輔導工作，協助國民小學輔導教師完成專業進修培訓與符

合輔導教師專業知能選任標準。 

十四、其他 

(一)進修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由國立清華大學發給各科課程之學分證明書。各科課程缺

課時數達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(含 12 小時)，不給予該課程學分證明。 

 (二)上課期間請給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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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國立清華大學國小教師加註輔導專長6學分班報名表 
年   月  日 

姓名  服務學校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年   月   日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聯絡電話 住宅： 手機：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輔導年資 
*97 學年度起曾受聘為

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或輔

導主任、輔導組長年資

達 1 年(含)以上未滿 3

年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

證書後，曾任 3個月以

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

或兼任教師之年資) 

職稱 (輔導教師或輔導主任、輔導組長) 起訖時間 

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合計   年  月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

輔導諮商心理

相關系所組畢

業(含輔系、雙

主修) 

畢業學校及系所組  

曾修習相

關之科目 

 
(請敘明已修

習課程名稱，

並於成績單上

以螢光筆標

示) 

諮商理論與技術(或心理諮商與治療)類 

3 學分 
 

團體輔導與諮商(或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) 

2 學分 
 

心理衡鑑(含心理測驗)  2 學分  

兒童發展類  2 學分  

諮商與輔導實習(或臨床心理實習)至少一學期  

檢附附件 

(請勾選) 

*第 2項至第 7

項影本以 A4格

式紙張影印，並

請依序裝訂於

申請表後。 

1.報名表                  2.國小教師證書影本 

3.聘書影本                4.在職證明書正本 

5.輔導相關系所組畢業證書影本 

6.輔導服務年資証明(請各服務學校開立) 

以下7或8請擇一即可 

7.歷年成績單正本 

    修習以下五類課程(請確認五類課程皆有修滿) 

(1)諮商理論與技術（或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3學分 

(2)團體輔導與諮商（或團體心理諮商與治療）類2學分 

(3)心理衡鑑（含心理測驗）類2學分 

(4)兒童發展類2學分 

(5)諮商與輔導實習（或臨床心理實習）至少一學期並及格 

(6)如課程名稱與上述所列不同請檢附課程大綱 

8.輔導（活動）科/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書影本 

9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附文件請依順序裝訂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相符,並加蓋私章或簽名，所送資料恕

不退還 

申請人簽章  
服務學校 

核章 
 

教育局處 

審查核章 
 

開課學校 

核章 
 

 


